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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位
於
中
國
東
海
。
其
地
理
環
境
，
與
中
國
大
陸
同

為
中
國
幅
員
的
一
部
份
；
其
居
民
來
自
閩
、
粵
等
地
；
其
生

活
特
性
，
為
中
華
民
族
的
一
環
；
其
人
民
祖
籍
姓
氏
，
為
中

華
先
民
的
後
裔
。
自
古
以
來
，
即
與
大
陸
有
密
切
的
聯
繫
。

回
溯
歷
史
，
台
灣
在
隋
唐
、
明
鄭
時
代
，
就
有
因
閩
、

粵
兩
省
人
民
不
甘
做
異
族
的
順
民
，
紛
紛
渡
海
來
台
。
清
領

以
後
，
清
廷
雖
嚴
禁
大
陸
居
民
攜
眷
入
台
。
但
因
地
理
位
置

接
近
，
又
閩
、
粵
兩
省
人
口
過
剩
，
仍
有
大
量
移
民
遷
台
。
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︵
西
元
一
八
九
五
年
︶
甲
午
戰
敗
，
清
廷
割

台
，
時
居
台
士
民
，
又
紛
紛
返
回
大
陸
定
居
。
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八
月
，
日
本
侵
華
戰
敗
，
無
條
件

投
降
，
台
灣
光
復
初
期
，
台
籍
人
口
為
六
百
零
五
萬
九
千

多
人
，
其
祖
籍
多
屬
閩
粵
兩
省
，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︵
西
元

一
九
四
九
年
︶
國
民
政
府
播
遷
來
台
，
勵
精
圖
治
，
台
灣
人

口
目
前
己
有
兩
千
三
百
多
萬
人
，
這
確
實
是
中
華
炎
黃
子
孫

瓜
瓞
綿
綿
繁
衍
例
證
。

根
據
民
國
十
五
年
︵
西
元
一
九
二
六
年
︶
底
，
台
灣
總

督
府
調
查
的
統
計
，
當
時
全
省
三
百
七
十
五
萬
一
千
六
百
餘

漢
人
中
，
來
自
福
建
省
者
為
三
、
一
一
六
、
四○

○

人
，
佔

百
分
之
八
三
點
一
，
來
自
廣
東
省
為
五
八
六
、
三○

○

人
，

佔
百
分
之
一
五
點
六
，
其
他
省
份
為
四
八
、
九○

○

人
，
僅
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三
，
以
上
合
計
漢
族
人
口
佔
當
時
全
省
人
口

百
分
之
八
九
。

依
上
述
調
查
資
料
，
茲
就
福
建
省
、
廣
東
省
移
民
台
灣

各
州
府
及
當
時
人
口
分
佈
於
台
灣
各
地
區
的
情
形
，
經
整
理

表
列
如
下
：

血
濃
於
水
的
民
族
親
情

─

出
席
兩
岸
﹁
百
姓
論
壇
﹂
論
文─ 陳

玲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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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別

含　

縣　

市

祖

籍

分

布

情

形

人

口

數

與

百

分

比

台北州

台
北
市

基
隆
市

宜
蘭
縣
︵
羅
東
、
蘇
澳
︶

台
北
縣 

︵
七
星
、
淡
水
、

　

文
山
、
海
山
︶

以
泉
州
人
口
佔
多
數
，
其
中
安
溪
人
尤
多
。

以
漳
州
人
居
多
。

以
泉
州
人
佔
多
數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七
二
六
、○

○
○

人
，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七
一
六
、
一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八
四
點
二
五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四
、
三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　

占
百
分
之○

點
五
一

　

其
他
：
五
、
六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○

點
六
六
。

新竹州

新
竹
縣 

︵
新
竹
、
竹
南
、

　
　
　
　

竹
東
︶

桃
園
縣
︵
桃
園
、
大
漢
︶

　
　
　

︵
中
壢
︶

苗
栗
縣
︵
大
湖
︶

廣
東
人
多
於
福
建
人
。

福
建
人
較
多
，
尤
以
漳
州
人
佔
大
多
數
。

多
為
廣
東
人
，
其
中
惠
州
人
居
多
。

以
廣
東
人
佔
絕
大
多
數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五
八
二
、
一○

○

人
，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二
一
七
、
一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三
四
點
八
五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三
五
三
、
三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五
六
點
七
二
，

　

其
他
：
一
一
、
七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八
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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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州

台
中
縣

　
　
　
　

大
甲

　
　
　
　

東
勢

　
　
　
　

豐
原

台
中
市

彰
化
縣

　
　
　
　

北
斗

　
　
　
　

員
林

南
投
縣

　
　
　
　

南
投
、
竹
山

多
為
泉
州
三
邑
︵
南
安
、
惠
安
、
晉
江
︶
人
。

多
為
潮
州
人
。

漳
州
、
泉
州
人
各
半
。

多
為
同
安
及
漳
州
人
。

多
為
同
安
人
。

以
漳
州
人
為
多
。

以
漳
州
人
為
多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八
五
三
、
八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七
三
六
、
二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八
一
點
四
八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一○

七
、
七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一
點
九
二
，

　

其
他
：
九
、
九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一○

。

台南州

台
南
縣

　
　
　
　

新
化
、
新
營
、

　
　
　
　

北
門

台
南
市

嘉
義
縣

　
　
　
　

嘉
義
市

　
　
　
　

東
石

雲
林
縣

　
　
　
　

北
港

　
　
　
　

斗
六

　
　
　
　

虎
尾

多
為
泉
州
人
。

多
為
泉
州
人
。

幾
乎
都
是
漳
州
人
。

多
為
泉
州
人
。

多
為
泉
州
三
邑
︵
南
安
、
惠
安
、
晉
江
人
︶
。

幾
乎
都
是
漳
州
人
。

泉
州
人
略
多
於
漳
州
人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一
、○

一○

、
四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九
七
九
、
三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九
一
點
八
七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二○

、
五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九
二
，

　

其
他
：
一○

、
六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○

點
九
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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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州

台
中
縣

　
　
　
　

大
甲

　
　
　
　

東
勢

　
　
　
　

豐
原

台
中
市

彰
化
縣

　
　
　
　

北
斗

　
　
　
　

員
林

南
投
縣

　
　
　
　

南
投
、
竹
山

多
為
泉
州
三
邑
︵
南
安
、
惠
安
、
晉
江
︶
人
。

多
為
潮
州
人
。

漳
州
、
泉
州
人
各
半
。

多
為
同
安
及
漳
州
人
。

多
為
同
安
人
。

以
漳
州
人
為
多
。

以
漳
州
人
為
多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八
五
三
、
八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七
三
六
、
二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八
一
點
四
八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一○

七
、
七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一
點
九
二
，

　

其
他
：
九
、
九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一○

。

台南州

台
南
縣

　
　
　
　

新
化
、
新
營
、

　
　
　
　

北
門

台
南
市

嘉
義
縣

　
　
　
　

嘉
義
市

　
　
　
　

東
石

雲
林
縣

　
　
　
　

北
港

　
　
　
　

斗
六

　
　
　
　

虎
尾

多
為
泉
州
人
。

多
為
泉
州
人
。

幾
乎
都
是
漳
州
人
。

多
為
泉
州
人
。

多
為
泉
州
三
邑
︵
南
安
、
惠
安
、
晉
江
人
︶
。

幾
乎
都
是
漳
州
人
。

泉
州
人
略
多
於
漳
州
人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一
、○

一○

、
四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九
七
九
、
三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九
一
點
八
七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二○

、
五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九
二
，

　

其
他
：
一○

、
六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○

點
九
九
。

高雄州

高
雄
縣

　
　
　
　

鳳
山
、
岡
山
、

　
　
　
　

旗
山

高
雄
市

屏
東
縣

　
　
　
　

 

屏
東
市
、
東
港
、

　
　
　
　

恒
春

　
　
　
　

潮
州

以
泉
州
人
為
多
。

除
泉
州
人
為
多
外
，
亦
有
不
少
嘉
應
州
人
。

漳
、
泉
二
籍
人
差
不
多
。

以
泉
州
人
為
多
，
亦
有
不
少
嘉
應
州
人
。

則
多
嘉
應
州
人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四
八
九
、
七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三
八
七
、
一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七
一
點
一
八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九
二
、○

○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六
點
九
二
，

　

其
他
：
一○

、
六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一
點
九
五
。

台東地區

台
東

　
　
　
　

里

　
　
　
　

新
港
、
大
武

多
為
安
溪
及
漳
州
、
嘉
慶
州
人
。

多
嘉
慶
州
人
。

均
無
漢
人
居
住
。

漢
族
人
口
：
四
、
九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三
、
七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八
點
四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一
、
二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二
點
七
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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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地區

花
蓮

　
　
　
　

鳳
林

　
　
　
　

玉
里 

多
漳
州
人

嘉
應
州
、
惠
州
、
潮
州
三
籍
較
多

多
為
嘉
應
州
、
潮
州
及
安
溪
人

漢
族
人
口
：
一
七
、
一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九
、
九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一
五
點
八
四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七
、
二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
十
一
點
五
一
。

澎湖地區
　
　
　
　

馬
公
、
白
沙
、

　
　
　
　

西
嶼

　
　
　
　

望
安

　
　
　
　

湖
西

多
為
同
安
、
安
溪
、
漳
州
人

全
為
安
溪
人

全
為
同
安
人

漢
族
人
口
：
六
七
、
六○

○

人
，

其
中
：

　

福
建
省
人
：
六
七
、○

○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九
四
點
六
七
，

　

廣
東
省
人
：
一○

○

人
，

　
　

佔
百
分
之○

點
一
五
，

　

其
他
：
五○

○

人
，

　

佔
百
分
之○

點
七
五
。

依

上

列

統

計

數

字

可

知

，

全

台

福

建

籍

共

計

三
、
一
一
六
、
四○

○

。

居
住
台
南
者
達
九
七
九
、
三○

○

人
最
多
，
其
次

為
台
中
七
三
六
、
二○

○

人
、
再
次
為
台
北
七
一
六
、
一

○
○

人
、
台
東
最
少
僅
三
、
七○

○

人
。
廣
東
籍
共
計

五
八
六
、
三○

○

人
，
以
新
竹
為
最
多
，
達
三
五
三
、
三○

○

人
，
其
次
為
台
中
一○

七
、
七○

○

人
，
最
少
為
澎
湖
僅

一○
○

人
。
原
住
民
仍
以
花
東
分
佈
較
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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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︵
一
九
五
六
︶
，
台
灣
省
舉
行
光

復
後
第
一
次
戶
口
普
查
，
全
省
九
、
三
一
一
、
三
一
二

人
，
除
原
住
民
二
十
二
萬
餘
人
外
，
祖
籍
為
福
建
省
者
計

六
、
九
一
三
、
六
三
一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，
廣
東
省
人

者
計
一
、
二
二
七
、
七
四
五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其
他
省

份
者
計
一
七
、
二
六
九
人
僅
佔
百
分
之○

‧

二
。

中
華
民
國
為
禮
儀
之
邦
，
國
人
雖
平
生
素
昧
不
相
識
，

但
每
互
以
﹁
貴
姓
﹂
為
問
，
如
係
同
姓
，
即
視
為
宗
親
，
頓

感
親
切
，
顯
示
對
血
緣
關
係
之
濃
郁
感
情
。
意
即
以
自
身
所

擁
有
之
姓
氏
為
傲
，
而
光
宗
耀
祖
、
不
辱
門
庭
，
幾
已
為
國

人
立
身
處
世
之
重
要
準
則
，
凡
此
種
種
與
生
俱
來
之
認
同

感
，
正
是
維
繫
我
中
華
民
族
繼
繼
繩
繩
，
綿
延
不
絕
之
重
要

基
礎
。我

國
歷
史
悠
久
、
地
廣
人
眾
、
姓
氏
起
源
多
端
、
其
間

分
合
更
改
，
情
形
極
為
繁
複
，
有
複
姓
減
字
為
單
姓
，
單
姓

增
為
複
姓
，
一
姓
分
為
數
姓
，
合
本
姓
而
另
起
他
姓
︵
如
台

灣
有
張
簡
、
張
廖
、
范
姜
、
范
林
等
複
姓
︶
，
又
我
國
文
字

書
法
幾
經
改
革
，
因
形
變
音
轉
，
而
衍
生
新
姓
；
兼
以
歷
來

邊
疆
少
數
民
族
及
台
灣
原
住
民
，
擇
用
漢
化
姓
氏
，
孳
生
稀

奇
罕
見
之
姓
氏
，
故
姓
氏
之
數
量
有
增
無
減
，
致
後
調
查
統

計
不
易
，
甚
難
有
正
確
完
整
之
資
料
。

因
此
，
謹
就
台
灣
區
一
百
大
姓
考
略
如
下
：

一
、
陳

林

黃

張

李

王

吳

劉

蔡

楊
。

二
、
許

鄭

謝

郭

洪

邱

曾

廖

賴

徐
。

三
、
周

葉

蘇

莊

江

呂

何

羅

高

蕭
。

四
、
潘

朱

簡

鍾

彭

游

詹

胡

施

沈
。

五
、
余

趙

盧

梁

顏

柯

孫

魏

翁

戴
。

六
、
范

宋

方

鄧

杜

傅

侯

曹

溫

薛
。

七
、
丁

馬

蔣

唐

卓

藍

馮

姚

石

董
。

八
、
紀

歐

程

連

古

汪

湯

姜

田

康
。

九
、
鄒

白

尤

巫

韓

龔

嚴

袁

鐘
。

十
、
黎

金

阮

陸

倪

夏

童

邵

柳

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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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九
期

台
灣
諺
語
謂
：
﹁
陳
林
半
天
下
﹂
或
﹁
陳
林
李
許
蔡
，

天
下
佔
一
半
﹂
。
此
諺
語
雖
稍
誇
大
，
但
前
十
大
姓
，
尤
以

陳
、
林
二
姓
，
歷
來
所
佔
台
灣
人
口
比
率
比
其
他
姓
氏
，
或

較
之
大
陸
同
姓
所
佔
全
國
人
口
比
率
，
均
高
出
甚
多
。

在
這
一
百
大
姓
中
，
一
至
十
姓
，
更
是
門
高
楣
重
，
口

旺
丁
繁
，
幾
乎
佔
有
全
台
灣
人
口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十
六
強
。

至
於
一
百
大
姓
分
布
情
形
，
有
關
資
料
甚
多
，
不
難
參
考
，

此
處
恕
不
一
一
贅
述
。

綜
上
所
述
可
知
台
灣
與
大
陸
同
文
同
種
，
都
是
中
華

炎
黃
的
子
孫
，
與
大
陸
同
胞
互
為
手
足
，
台
灣
的
開
發
與
繁

榮
，
也
是
我
中
華
民
族
早
期
移
民
，
胼
手
胝
足
、
艱
苦
經
營

的
結
果
。
這
是
任
何
人
都
無
法
否
認
的
歷
史
事
實
，
也
是
我

閩
、
台
同
胞
應
該
水
乳
交
融
，
為
共
同
命
運
息
息
相
關
，
相

輔
相
成
的
基
礎
與
依
據
。

今
天
有
幸
參
加
第
三
屆
海
峽
百
姓
論
壇
，
以

﹁
兩
岸
同
根
、
閩
台
一
家
﹂
為
主
題
，
討
論
如
何

﹁
和
平
發
展
﹂
，
深
覺
意
義
重
大
。
但
由
於
兩
岸

國
共
對
立
，
雖
曰
：
﹁
和
平
發
展
﹂
，
但
仍
處
於

﹁
可
戰
可
和
﹂
之
不
穩
狀
態
，
如
何
達
成
理
想
，

有
賴
兩
岸
同
胞
同
心
協
力
，
不
成
不
止
，
做
到
理

性
、
尊
嚴
、
平
等
、
互
惠
、
互
愛
的
民
族
和
平
發

展
，
最
後
讓
我
們
以
生
生
不
息
的
中
華
文
化
，
強

韌
的
民
族
情
感
，
和
分
不
開
、
斬
不
斷
的
血
緣
關

係
，
團
結
自
強
，
凝
聚
力
量
，
為
中
華
民
族
的
生

存
發
展
，
國
富
民
強
而
努
力
，
共
同
關
心
政
治
，

而
不
為
政
治
所
役
，
方
為
中
華
民
族
之
大
幸
也
。

▲
▼ 
論壇現場一角。


